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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港獨」

組織前「學生動

源」創始人鍾翰林

疑自知「播獨」法

網難逃下，企圖進

入位於中區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所謂「政治庇

護」，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案件昨日再有新進展，警

方國安處經過近半個月追查下，昨日搜查元朗區一目

標單位及拘捕前「學生動源」成員陸海天，其涉嫌在

鍾翰林「逃亡計劃」中提供住所協助避開警方追捕。

警方國安處指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涉案者

被捕。

涉助鍾翰林潛逃 獨人陸海天被捕
疑提供住所讓鍾避警追捕 警方國安處：不排除更多涉案人落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18歲男學生
去年11月在將軍澳參與黑暴堵路期間，腳踢一名
追捕暴徒的警長，於今年6月承認一項襲警罪，
被裁判官徐綺薇判感化一年。律政司認為刑罰過
輕，其後提出上訴，上訴庭上月23日改判被告即
時監禁30天後，昨再頒下書面理由，指被告腳踢
警長的目的必然就是要阻礙警方執法，其行為很
可能會引起其他人效法，造成更大規模的暴力衝
突，罪責比一般襲警案高，又指原審裁判官判刑
時過於着重被告的個人處境、家庭狀況和感化主
任的建議，偏離襲警案的一般判刑選項，原本刑
期是犯原則性錯誤和明顯過輕，判處即時監禁屬
唯一可取的刑罰。

昨日由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頒下的判詞指，案
發當日有暴徒進行所謂的「大三罷」，部分路面
被堵，地鐵關站，被告龔逸勤（18歲）應有心理
準備。當時，市面較混亂，有全副防護裝備的警
員向被告迎面跑過來追捕示威者，龔一定知道警
員正在執法，形容被告故意用左腳踢向警長的左
前小腿，令警長摔倒的行為必然為阻礙警方執
法。
彭偉昌不認同被告的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報告指

被告因「緊張」和「不擅於處理危機」而犯案，
認為報告內容與被告在求情信中稱「市民應以合
法方式爭取訴求，而非暴力方式表達不滿」的說
法有一定衝突。

或造成更大規模暴力衝突
彭偉昌指出，觀乎當日大環境，發生襲警事件

的可能一定比其他場合高，案中警長遭踢摔倒可
能會受重傷，最後警長因佩戴護脛而沒受傷純屬
幸運，被告的行為亦可能會引起他人效法，造成
更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他批評，原審裁判官判刑時完全聚焦於有利被
告的個人因素，甚至沒有辨識出案中的任何加重
罪責因素，是偏離襲警案的一般判刑選項。
彭偉昌認為本案被告的罪責比一般襲警案高，

即使考慮到被告的個人處境、家庭狀況和感化主
任的建議，判處即時監禁屬唯一可取的刑罰，故

撤銷原有的感化令，以8星期監禁為量刑基準，
最終判處即時監禁30天。

踢警阻執法罪責超襲警 上訴庭：原審判感化明顯過輕

現年34歲「獨人」陸海天，涉嫌「協助罪犯」罪名，由警
方國安處人員押返大埔警署扣查。

根據資料，陸海天多年以來一直與攬炒派、「港獨」組織及
「獨梟」等過從甚密，曾加入攬炒派「熱血公民」及「港獨」
組織前「學生動源」，經常參與「港獨」活動。其中2015年8
月，陸涉嫌就「光復元朗」反水貨客示威案「刑事恐嚇」屯門
法院暫委裁判官陳碧橋，被警方拘捕；2018年6月，陸又被揭
發參與由「港獨教父」戴耀廷舉辦的「風雲培訓班」，意圖搶
佔去年區議會選舉議席，但最終陸未有參選，其後為現任沙田
區攬炒區議員勞越洲任兼職議員助理（見另稿）。

鍾圖尋「政治庇護」事敗被拘
今年7月，鍾翰林與女友何忻諾等3人因涉干犯香港國安法
被警方拘捕，須交出護照及禁止離境。不過，鍾翰林與兩名同
黨繼續在社交平台「播獨」，警方國安處原計劃在上月27日
鍾翰林等人到警署報到時，再次採取拘捕行動。鍾翰林疑自知
法網難逃下，在一個居英港人組織「搭路」下，計劃報到當日
早上進入中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所謂「政治庇護」。當天
早上，鍾翰林在美總領館對開咖啡店等候接頭人時，被警方國
安處拘捕；同日下午，鍾的女友何忻諾及另一名「獨人」陳渭
賢到警署報到時，亦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被捕。
消息指，警方國安處就鍾翰林的案件作進一步調查下，發現

在其「逃亡計劃」中有人提供協助，經深入調查鎖定與鍾翰林
關係密切的前「學生動源」成員陸海天涉案，其涉嫌為鍾翰林
提供住所匿藏以避開警方追捕。昨晨，警方到達陸海天位於元
朗區寓所進行調查，當時單位內僅得陸海天一人，警方以涉嫌
協助罪犯罪名將其拘捕帶署。
至於早前被捕的19歲鍾翰林，已被暫控一項「分裂國家

罪」、兩項「洗黑錢」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罪名，
案件於上月2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將案押後至
明年1月7日再訊，並指被告有潛逃及再犯風險，拒絕申請保
釋。另同案被捕的17歲何忻諾及21歲陳渭賢，則暫准保釋候
查，須於12月上旬返警署報到。

攬炒區員勞越洲與陸割席
昨晨陸海天涉嫌協助前「學生動源」創始人鍾翰林潛逃被捕
後，外間一度有指他為沙田區攬炒區議員勞越洲的助理。勞越
洲接受傳媒查詢時即「劃清界線」指，陸海天曾經是他的兼職
議員助理，自今年4月開始再無上班，強調自己也是從新聞報
道才得知陸海天被捕的消息，更是剛剛才知道陸有份協助「學
生動源」，感覺好愕然。
另外，攬炒派「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及「學生動源」，
昨日亦相繼在facebook證實陸海天被捕消息，並聲稱已安排律
師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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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6月爆
發修例風波後，黑暴「勇武派」及「屠龍
小隊」明言會針對警察作出攻擊，同年10
月警方發現一名男子網售伸縮棍及電槍，
經喬裝接洽後，對方更聲稱電槍「可以電
暈一隻牛」、「傳聞警察一分鐘可以
瓜」，又稱「手足使用伸縮棍打中國銀
行」等，探員其後「放蛇」相約交收並將
其拘捕。被告還柙近一年後，昨日在區域
法院承認無牌經營槍械及管有違禁武器兩
罪，求情稱自己只是「機會主義者」，犯
案只為賺錢還卡數，絕非對警方懷有敵
意。法官斥責被告為圖利犯案，難以想像
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上帶來的後果，終判
他入獄2年8個月。
男被告趙梓烽（31歲）報稱無業。他承

認於去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香港以
生意或業務方式經營槍械，即12支電槍；
以及在11月1日在石硤尾龍珠街大坑東邨2
號遊樂場管有21支伸縮棍。
另一項指控他在旺角花園街112號地下

「天天遊戲機中心」儲物室，無牌管有5
支伸縮棍的控罪，則獲控方同意存檔法
庭，不予起訴。
案情指，警方一名偵緝高級督察去年10

月25日奉命作網絡巡邏期間，發現被告在
facebook發文出售不同款式的伸縮棍，並
附上「裝修棒$250」等字眼。遂喬裝成買
家以WhatsApp與被告接洽，其間被告提
到「有手足使用伸縮棍打中國銀行」、電

槍威力「一電即暈10分鐘」、「可以
電暈一隻牛」以及「傳聞警察一分鐘
可以瓜」，又問「誰有勇氣電警察？
有機會上頭條」。並附上相片指部分
型號「只賣學生，被警察拘捕時
用」。

臥底扮買家去年擒被告
兩人最終協訂以約1.24萬元交易20

支伸縮棍及10支電槍，並相約同年
11月1日在大坑東邨遊樂場交易，其
間將被告拘捕，再於旺角一間涉案遊
戲機中心的儲物櫃中發現5支伸縮
棍、2支電槍、41對手套、27個面
罩、20個防毒面罩、58個濾芯及27
個護目鏡等裝備，另又揭發被告所使用的
facebook賬戶顯示關於本港社會運動及針
對警方群組的「最新動態通知」。
警誡下，被告表示「阿Sir，我幫人送貨

㗎咋，我咩都唔知……我爭落好多卡數，所
以賣呢啲嘢賺錢，唔係諗住害人。」其後在
錄影會面中又聲稱因欠30萬元卡數，才從
「淘寶」購物網站入貨，由深圳帶回港轉
售，至於儲物室內的裝備，則是供應予建築
或裝修工人使用，並非用作傷人。
辯方求情稱，認同被告與喬裝警的對話

「令人不安」，但指出他只是在社會事件
下的「機會主義者」，這些說話只是被告
用作吸引購買者的「宣傳口號」，絕非對
警方有敵意，或針對社會上某一群組，亦

無任何證據顯示示威暴徒用作破壞中國銀
行的伸縮棍必然由被告所出售，被告唯一
犯案目的是要賺錢償還「卡數」，才愚蠢
犯案。

官：落入不法分子手後果嚴重
法官姚勳智判刑指出，案件性質嚴重，

案發時正值社會活動熾熱的階段，涉案電
槍可產生6,000伏特，使人昏迷或不能動
彈，難以想像若涉案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
上，將帶來何等嚴重後果，而被告犯案為
了圖利及協助傷人亦是加刑因素，遂以3
年半及2年半作兩項控罪的量刑起點，考
慮他認罪而扣減部分刑期後，共判囚2年8
個月。

網售電槍稱「一分鐘可殺警」無業漢囚32月

■無業漢網售伸縮棍電槍判囚32月。圖為去年
11月警方展示行動中檢獲的證物。 資料圖片

■「獨人」
陸海天昨涉
嫌協助鍾翰
林 潛 逃 被
捕。圖為前
年6月他(前)
被揭發參加
戴耀廷舉辦
的「風雲培
訓班」。

資料圖片

■陸海天
（白衣）
2018 年
11 月 11
日與鍾翰
林 (紅圈
示) 參 加
「港獨」
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修
例風波期間黑暴肆虐，一些社工屢屢
以不同藉口擋在警方防線前阻撓執
法，為暴徒逃跑爭取時間。去年8月
31日，大批暴徒在全港範圍堵路、縱
火、打砸公共和私人設施，以及投擲
過百枚汽油彈。其間，警員在灣仔暴
動現場拘捕社工陳虹秀和另外7名涉
案者控以暴動罪，惟區域法院法官沈
小民早前以證據不足全部給予無罪釋
放，引起社會強烈爭議。律政司認為
原審法官法律觀點出錯，昨日決定以
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若上訴庭接
納律政司申請，便須推翻裁決發還區
域法院審訊。
本案除陳虹秀外，其餘5男2女被
告分為余德穎、賴姵岐、鍾嘉能、龔
梓舜、簡家康、莫嘉晴和梁雁彬，全
部被控去年8月31日在灣仔軒尼詩道
與盧押道一帶，與其他身份不詳的人
參與暴動。龔梓舜另被控管有汽油彈
和伸縮警棍。法官沈小民在控方舉證
完畢後，於今年9月29日首先裁定針
對陳虹秀的表面證據不足，判她無罪
釋放；而餘下7名被告亦於10月31日
獲判無罪，沈官當日頒下的判詞指控
方沒證據顯示其餘7名被告被捕前的
作為，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舉證，
因而裁定7人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繼10月31日就陳虹秀被裁定

表證不成立的裁決提出上訴後，昨日
亦決定就餘下7名被告的無罪裁決提出
上訴。律政司指出，區域法院法官沈
小民裁定各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皆

因未能合理而全面考慮及分析案中整
體證據、或未能處理針對各被告的證
據，並且考慮了不相關的元素，因而
決定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
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八十四

條，律政司司長可針對某項裁定無罪
的裁決或命令，向上訴庭提出上訴。
上訴庭可駁回上訴，亦可推翻有關裁
決或命令，指示恢復審訊或重新審
訊，或判其有罪。
案件早前在區域法院開庭時，法官

沈小民要求控方澄清其檢控立場，是
否單憑各被告的衣着、裝束及裝備，
以及在現場被捕，即可推論他們參與
暴動。控方回應指，有上述基礎及根
據部分被告在現場的行為表現已足
夠，當中陳虹秀的行為雖然法例沒列
明何謂鼓勵行為，但質疑她為何只向
警方單方面說出相關內容，而聽不到
她要求在場者不要集結、不要投擲汽
油彈等，並認為陳虹秀在警方要求在
場人疏散時，不斷用大聲公要求警方
冷靜及克制等，屬於挑撥言論。
控方又強調並非不尊重社工，但認

為陳虹秀上衣所印有的「我哋係社
工，守護公義」字眼，可以被視為一
種政治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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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8月
31日，陳虹
秀在港島暴
亂現場。

網上圖片

今年 34 歲
的陸海天雖
然 在 「 獨
人」陣營中
並不出名，

卻是個參與反對派活動的「老
資格分子」。
早在2012年，陸海天就加
入社民連，但在2014年非法
「佔中」期間，他加入激進組
織「熱血公民」，但不久因涉
及一宗刑事恐嚇法官案被捕。
在2016年「旺暴」，陸海
天又與「港獨」分子打得火
熱，多次參與「港獨」活動，
至2018年，因企圖參加區選
而被戴耀廷拉攏進入「風雲訓
練班」，並加入了「港獨」組
織「學生動源」。由於陸海天

不斷「改換門庭」，就連攬炒
派內部也看不起他，形容他是
「三姓家奴，四圍黐食。跟
（根）本係邊度有着數就黐邊
度。」
資料顯示，中學畢業後並

無讀大學的陸海天一直熱衷
參與政治活動，與多個社運
組織關係密切，至2012年，
他加入社民連，不久後有傳
媒報道稱，他一度是當年甚
為活躍的「社運」分子嚴敏
華的男朋友。不過，在2014
年違法「佔中」期間，他又
轉投激進組織「熱血公民」
門下，並積極參與2015年的
反內地旅客的「光復行
動」。
至2016年，陸海天疑因與

「首領」黃洋達不和而離開
「熱狗」，轉而與「港獨」組
織「香港民族黨」、「本民
前」打得火熱。香港文匯報記
者也多次發現，陸海天在多次
「港獨」組織的活動中打
「獨」旗。至2018年，戴耀
廷組織旨在奪取區議會的「風
雲計劃」，陸海天多次被發現
參與其訓練班，不過由於實在
無能，他被攬炒派剔除參選之
列。為了找到「新東家」傍
身，年過30歲的陸海天只好
再轉投聲稱是「中學生港獨組
織」的「學生動源」旗下。今
年元旦，他就與「學動」頭目
鍾翰林等人參與「港獨」遊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去年11月11日大批暴徒在將軍澳堵路。
資料圖片

「自己友」都譏陸海天「三姓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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